
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及有关内容变更事宜 

的独立意见 

 

    作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我们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和独立判断的原则，对关于公

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及有关内容变更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本次将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延期及有关内容变更（包括投资管理模式、存续

期限、股票来源、资金来源、收益分配等）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目前的实际情况，

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适当调整，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凝聚力、稳定性，有利于

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。  

二、不存在摊派、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。  

三、本次制定的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(草案)及其摘要》(2017年修订版）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综上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及对

有关内容进行变更，并同意按照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(草案)及其摘要》(2017年修

订版）执行员工持股计划。    

    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，下转签字页。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

计划延期及有关内容变更事宜》的签署页）  

 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岑  勉            黄仕和            黄贻帅 

 

 

 

 

 

2017年7月6日  

  




